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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
取得积极进展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

和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共

同组成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

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

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决定试行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日渐完

善。2010年，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都取得了积

极的进展。

一、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完善

为落实全国人大提出的“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扩

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提高上缴比例，规范国有

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制度，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就逐步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实施范围和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等问题进

行了研究。2010年10月13日，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完

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请示》，就扩大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和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

例提出了具体的意见。2010年11月3日 国务院召开第131次

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财政部《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有关问题的汇报》，决定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

围，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会议指出，中央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3年来，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对推

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促进中央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为

进一步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会议决定，从2011

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

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兼顾中央企

业承受能力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适当提

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2010年12月23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财企[2010] 392号），对国务院第

131次常务会议有关决定进行具体部署。通知明确，从2011年

起，将教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属企业，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直属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文化部直属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公司、中国动漫集团公司，

农业部直属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公

司，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纳入中

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通知还明确，从2011年起，

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具体收取比例分

四类执行：第一类石油、煤炭、电力、通信、烟草等资源垄断

性企业，为企业税后利润的15%；第二类一般竞争性领域企

业，为企业税后利润的10%；第三类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2011年新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

施范围的企业，为企业税后利润的5%；第四类政策性企业，

即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和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免交国

有资本收益。

2010年3月5日，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大报告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并经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包括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企业、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可安排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40亿元，中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40亿元。预算支出具体包括：汶川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20亿元，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支

出183亿元，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支出120亿元，中央企业

重大科技创新支出32亿元，中央企业重大节能减排支出30亿

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支出30亿元，中央企业社会保障等支

出5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10亿

元，预留资金10亿元。

此外，2010年，财政部对《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

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管理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制度。

二、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577.58亿元。其

中：利润收入424.52亿元，股利、股息收入9900万元，产权

转让收入127.1亿元（国有股减持收入，为完善中央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将原在公共财政预算中反映的国有股减持收入划

转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06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18.91亿元。

利润收入中，烟草企业117.22亿元、石油石化企业

123.36亿元、电力企业5.03亿元、电信企业82.72亿元、煤炭

企业26.07亿元、有色冶金采掘企业4000万元、钢铁企业6.43

亿元、化工企业300万元、运输企业3.08亿元、电子企业900

万元、机械企业10.05亿元、投资服务企业2.67亿元、纺织轻

工企业1100万元、贸易企业9.91亿元、建筑施工企业11.19

亿元、建材企业9100万元、境外企业8.62亿元、对外合作企

业800万元、医药企业8900万元、农林牧副渔企业600万元、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15.6亿元。股利、股息收入中，

国有控股公司9900万元。产权转让收入中，其他国有股减持

收入5.25亿元 ；金融类企业国有股减持收入121.85亿元。其

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06亿元。

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541.99亿元。围

绕国家支持企业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2010年，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重点支持了国有经济和产业调整、中央企业改革

脱困、重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走出去”等项目以及社会

保障等民生支出。具体包括：国有经济和产业调整支出179.5

亿元、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支出120亿元、中央企业重大科

技创新及产业化资金32亿元、中央企业节能减排资金30亿

元、中央企业境外投资资金22.41亿元、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

建支出9.32亿元、中央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4.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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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2010年，全球经济继续缓慢和不均衡复苏，国际力量对

比朝着渐趋均衡的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和发言

权继续得到提升。各国借助二十国集团（G20）等合作机制扩

大自身影响的意图日趋明显，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在此

背景下，财政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

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努力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参与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
协调

2009年9月，G20领导人在匹兹堡峰会上决定建立“强劲、

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这为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平

台。2010年，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启动的宏

观经济政策相互评估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互评工作。一是全面阐

述中国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呼吁各方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完善金融体系，倡导开放贸易，缩小发展差距，推动世界经济

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二是积极宣传中国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及宏观经济政策措

施，使国际社会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国的政策主张。三是先后

两次整理形成中国国家政策框架和未来5年宏观经济预测数

据并对外提供，为中方参与互评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四是作

为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工作组牵头部门，利用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工作组会等场

合，强调互评应坚持成员国主导原则，充分考虑各国不同国情

和发展阶段，理解并尊重各国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政策的自

主权。五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汇率、经常账户量化目标、

纠正外部失衡“参考性指南”等问题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引

导各方对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思考与研究，

避免片面夸大新兴经济体在弥补全球总需求不足中的作用。

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目标如期完成

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是G20重点议题之一。在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

共同努力下，2009年匹兹堡峰会确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份额和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投票权改革的量化目

标，即IMF从份额高估国向份额低估国转移至少5%的份额，

世行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增加至少3%的投票权。

2010年3月，财政部在北京主办G20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研讨会。来自G20成员国政府、IMF和世行等国际组织的10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取得新

的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4月，各国在华盛顿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上就世行投票权改革方案达成一致，发展中国家

和转轨国家的投票权整体增加3.13%，如期完成了匹兹堡峰

元、中央企业民口军品配套生产线维护补助支出1.96亿元、

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127.1亿元（含汇兑损益

6100万元）、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10亿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发展资金支出5亿元。

按财政支出功能分类，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127.1亿元、

农林水事务5.51亿元、交通运输45.14亿元、资源勘探电力

信息等事务274.59亿元、商业服务业等事务70.33亿元、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9.32亿元、转移性支出10亿元。按财政

支出经济分类，包括：资本性支出367.46亿元、费用性支出

27.73亿元、其他支出146.8亿元，其中，国有股减持收入补

充社会保障基金127.1亿元。

三、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取得进展

为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落实全国人大提出

的“2011年地方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求，2010年5月

17日，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地方开展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各地财政部门充分认识建立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职责，切实做好各项工作。文件还明确要求，各地财政部门

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参照财政部制定的有关办法，科

学制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办法，合理安排预算支出，抓紧建

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体系。已经制定制度、办法但

不完善的，应抓紧补充完善。在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通

过各地财政部门的不懈努力，2010年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截至2010年底，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中，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

意见、制度办法。其中，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山东、湖北、

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宁波12个省市已编制2010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安徽、重庆、贵州3省市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草案已报本级人大审批。山东、湖北两省部分地市级以

下也开展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工作。

根据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季报数据统计，2010年，北

京等12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省区市当年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165.38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04亿元，可使用

收入168.42亿元。其中，利润收入53.32亿元，占31.66% ；

股利、股息收入13.59亿元，占8.07% ；产权转让收入49.75

亿元，占29.54% ；清算收入4000万元，占0.24% ；一般

预算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8.32亿元，占28.69% ；上年结转收入3.04亿元，占1.8%。

实际支出104.68亿元，其中，资本性支出77.01亿元，占

73.57% ；费用性支出11.28亿元，占10.78% ；其他支出

15.35亿元，占14.6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1.04

亿元，占0.99%。

（财政部企业司供稿，王国行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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